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度 

学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树立先进典型，凝聚榜样力量，培育优良学风，激励学生努力

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重

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办法》，对在思想品

德、学业成绩、科技创造、体育竞赛、文艺活动、志愿服务及社会

实践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现就开展 2018-2019 学年

度学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推荐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类别 

（一）先进班集体 

（二）先进团支部 

（三）学习型寝室 

（四）十佳学子 

（五）三好学生 

（六）优秀学生干部 

（七）优秀共青团员 

（八）体育活动优秀个人 

（九）文艺活动优秀个人 

（十）科技创新优秀个人 

（十一）精神文明建设优秀个人 



 

（十二）自立自强优秀个人 

（十三）青年志愿服务优秀个人 

（十四）好室长 

（十五）好室友 

二、推荐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优秀个人为我校全日制具有正式学籍的非毕业年级学生。 

2．好室长、好室友为学校正式建制的非毕业年级寝室学生。 

3．先进集体为学校正式建制的非毕业年级行政班级（团支部）。 

（二）具体标准及名额 

各类荣誉称号评选标准和名额按照《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先进集

体和优秀个人评选办法》（2018 年 9 月版）执行；十佳学子各单位

推荐 1-2 名，全校共评选 10 人，不占其他评选名额；对同一学生，

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不能兼报，其他表彰类别可

兼报（占指标）。 

三、推荐要求 

（一）加强宣传力度。各学院要充分利用周末教育、班级会议、

学生干部会议，以及班级 QQ 群、奥蓝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等加强线

上和线下的宣传，做到全院学生知晓。 

（二）严格评选标准。各学院严格按照《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

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办法》进行评选，对不符合评选标准的

集体和个人一律不得参评。 

（三）规范评选程序。在推荐评选中，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各项评选推荐均有过程性会议记录，并且进行全院公告栏公示，资



 

料留存备案，同时在院级网站、奥蓝学生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全院公

示。 

（四）严格材料审核。学院务必对参与评选的集体和个人填写

的推荐表进行审查，学生必须提供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学院对佐证

材料进行审核，对推荐材料真实性负责，学生的获奖证书及复印件、

相关过程性材料由学院相关部门妥善留底保存，可不报送；对学生

虚报、谎报、擅自修改证书内容等情况，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并按照《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实施办法》予以纪律处分。 

四、填表要求和材料报送 

（一）填报要求： 

1.推荐审批表应由学院统一组织填写，一式一份，打印上报。

主要事迹及获奖情况应以组织名义填写。各学院应在相应栏目内填

写明确意见并由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2.各项审批表、各学院公示名单应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

11:00 前报送对口科室，逾期不报者按自动弃权处理。 

（二）材料报送： 

报送材料明细：2018-2019 学年度推荐情况一览表（附件 A）和

各类相关推荐申请表（附件 1-15），纸质档一份（签章）和电子档报

送相关联系人 OA 或 QQ 邮箱均可。 

1.南山校区办公楼学生处 221 办公室：（9 个类别） 

先进班集体（附件 1）、十佳学子（附件 4）、学习型寝室（附

件 3）、三好学生（附件 5）、优秀学生干部（附件 6）、精神文明建

设优秀个人（附件 11）、自立自强优秀个人（附件 12）、好室长（附

件 14）、好室友（附件 15）；公示名单、对应附件材料。（联系人：



 

聂磊  联系电话：61638714） 

2.南山校区办公楼校团委 225 办公室：（6 个类别） 

先进团支部（附件 2）、优秀共青团员（附件 7）、体育活动优

秀个人（附件 8）、文艺活动优秀个人（附件 9）、科技创新优秀个

人（附件 10）、志愿服务优秀个人（附件 13）；公示名单、对应附

件材料。（联系人：谢晓  联系电话：61638077） 

 

                                              

附件 A：2018-2019 学年度推荐情况一览表 

附件 B：各学院非毕业班学生人数及班级数 

附件 C：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学习型寝室”和“好室长”、“好

室友”推荐工作的通知 

附件 D：XXX 学院关于推荐 2018-2019 学年度学生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的公示（样表） 

附件 1-15：各类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推荐表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    

 


